嘉義市108年度「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計畫
1、 計畫依據
1、 依據「教育基本法」第2條、第8條第3項規定辦理。
2、 依據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配套方案辦理。
3、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促進家長參與教育事務實施方案作業要點辦理。
4、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8年1月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80000829號函辦理。
2、 計畫目標

1、 以國小六年級及國中家長為主要對象，培養種子家長志工，研習完畢後由種子家長向該校家長會家長進行宣導。
2、 增進家長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理念與實施計畫內涵。
3、 結合家長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協助學生適性入學及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嘉義市立北園國民中學
四、協辦單位：嘉義市西區各國民中、小學
肆、計畫執行內容

一、執行日期：108年10月19日(星期六) 上午8：25~11：40。
二、地點：北園國中雙圓樓階梯教室。

三、研習課程表
	時   間
	講演主題/活動內容
	負責人
	備註

	08:15~08:25
	報到
	輔導室
嘉義高商
	

	08:25~08:30
	開幕式
	教育處長官
	


	08:30~10:0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適性入學
	嘉義高商
徐素貞主任任
	教育部種子教師

	10:00~10:10
	中場休息
	輔導室
	

	10:10~11:40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理念溝通
	嘉義高商

徐素貞主任
	教育部種子教師

	11:40~
	賦歸
	輔導室
	


   四、參加人員：嘉義市西區各國中家長及小學高年級家長。
  五、煩請國小端協助統計參加的家長人數，並於10/14(一)之前傳真報名表
    (附件一)至北園國中（2372815），以利座位安排。
1、 伍、預期效益：

2、 透過家長充分參與，協助學校共同推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提升學校推展政策成效。
3、 運用家長參與，鼓勵學生適性發展並就近入學，共創家長、學校、學生三贏的局面。
4、 結合家長及社區力量，加強親師互動，強化互信互助的關係，暢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溝通管道。
陸、經費：
1、 申請教育部補助經費及本市自籌款。
2、 本案結報日期為108年12月31日前。

柒、附則：本計畫呈報教育部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附件一

  嘉義市108年度「促進家長參與學校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計畫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參加人數

	
	


◎請於10/14（一）之前傳真至北園國中輔導組（2372815）或寄至chungkuan.tw@yahoo.com.tw，以利安排座位，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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